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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女士：  
 

《專業會計師條例》 (第 50章 ) 
《 2011年專業會計師 (修訂 )附例》 (2011年第 70號法律公告 ) 

 
  本人正審議上述附例，以期就該附例的法律及草擬事宜

向議員提供意見。  
 
  本人察覺，該附例英文本第 3(4)條的措辭為 "Voting on 
any question is by a show of hands......"，而相應的中文本則為 "就
任何問題進行的表決，均須以舉手方式作出， . . . . . . "，中文本
的 "須 "字，意思似乎是指 "shall"，而該條的英文本中卻無該詞。
請澄清該款中、英文本的歧義問題。  
 
  由於內務委員會會於 2011年 5月 20日的會議上研究上述
附例，請於 2011年 5月 17日或之前以中、英文作覆，並將覆函的
電子複本致 ftse@legco.gov.hk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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